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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KC15-2023-0001

丽 水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丽 水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丽 水 市 财 政 局
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丽 水 市 商 务 局

丽环发〔2023〕21号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丽水市市场监管局
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商务局 关于印发《丽水市推进老旧柴油
叉车淘汰替换新能源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经济和信

息商务局（经济商务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市场

监管局开发区分局、莲都区商务和金融发展中心、经开区财政国

资部、经开区经济促进部：

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打赢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推进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为新能源，根据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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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浙江省推进老旧柴油叉车

淘汰替换新能源工作方案》（浙环函〔2022〕325号）的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本方案实施时间自 2023年 6月 1

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丽水市市场监管局

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商务局

2023年 6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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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推进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
新能源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通过财政补助、严格监管、限制使用等综合手段，

加快企业用户尽早淘汰替换柴油叉车。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各级

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合作，加强指导、监督和考核。不断

健全柴油叉车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到 2024年底，基本淘汰国二

及以下柴油叉车，其中 2023年计划淘汰 500台。

二、主要任务

（一）合理确定淘汰范围。以在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浙江特

种设备在线”系统（以下简称“在线系统”）办理使用登记的在

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使用的国二及以下柴油叉车（一

般指 2016年 4月 1日前生产的柴油叉车）或在我市完成环保编码

登记的国二及以下柴油叉车（以下统称“老旧柴油叉车”）为主

要淘汰替换对象，替换成包括锂电池、氢燃料电池为动力且首次

销售的新能源叉车，各地可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柴油叉车保

有量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淘汰范围。自 2022年 10月 1日（含）

以后注册登记的柴油叉车暂不纳入淘汰范围。（指导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

（二）制定淘汰替换和补助工作方案。各地可参照本工作方

案执行，也可研究出台县级工作方案，引导老旧柴油叉车提前淘

汰替换。按照“政府鼓励、适当补助、退坡引导”的原则出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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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政策，补助资金由属地政府承担，结合本级财政实际，可采

取消费抵扣券形式开展补助。补助金额可根据使用年限、额定载

荷等条件确定。（指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经信局、市财政

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三）建立完善淘汰补助工作流程。按照老旧柴油叉车报废

注销、新能源叉车登记上牌、补助申请、补助审核和发放的工作

流程，各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其中生态环

境部门负责老旧柴油叉车淘汰牵头协调工作，下达年度任务，会

同财政部门核定补助金额；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摸排在线系统内的

老旧柴油叉车底数，及时办理注销和新能源叉车使用登记等手续；

财政部门负责专项资金预算安排，下达补助资金，会同相关部门

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经信部门负责指导叉车生产企业加强技术

攻关和产业化，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叉车予以首台（套）政策支

持；商务部门负责指导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按照规范做好老旧柴

油叉车回收拆解。各地要优化流程，提供便民服务，鼓励各市新

能源叉车生产企业、销售企业、拆解企业等第三方代办补助申请。

（指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四）强化老旧柴油叉车及油品监管。加强排气污染监管。

各地要以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为重点范围，以国二及以

下柴油叉车为重点对象，以夏秋季为重点时段，加强污染排放抽

测和监管，对未进行环保编码登记、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依法查

处。加强安全质量监管。各地要督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严格按照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 81—2022）开



— 5 —

展定期检验，对于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叉车，不得继

续使用。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各地要加大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

油品质量的抽检力度，对不符合油品质量标准的依法处罚。（指

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成立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工

作专班，确定推进工作机制，细化分年度实施目标，制定目标考

核和督查工作要求。同时要准确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隐患，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二）强化监督指导。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经

信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对各地机械注销登

记确认、新能源叉车购置指导、补助资金落实、减排绩效、淘汰

机械拆解报废等方面监督与指导，定期通报各地淘汰替换情况。

各地要密切关注淘汰替换工作动态，严厉查处虚假淘汰、骗取补

助等违法行为，确保淘汰替换工作有序开展。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要加强对叉车监管，对未登记上牌、尾气不达标的，进行严厉

查处。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要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加大对淘

汰替换意义和政策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叉车生产

让利销售，引导企业主提前淘汰并购置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新

能源叉车。通过简报、现场会、推介会等形式推广治理过程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加强示范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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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补助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丽水市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更新步伐，持续改善

空气环境质量，根据《浙江省推进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新能源

工作方案》要求，制订本实施办法。本办法实施时间自2023年6
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一、补助范围

（一）受补范围

在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浙江特种设备在线”系统办理使用登记

的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使用的国二及以下柴油叉车

（一般指2016年4月1日前生产的柴油叉车），或在我市完成环保

编码登记的国二及以下柴油叉车，在本办法实施后到指定地点进

行拆解报废，或完成拆解报废后购置新能源叉车的（新能源叉车

指包括锂电池、氢燃料电池为动力且首次销售的新能源叉车）。

（二）不符合受补范围

1.自然报废或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柴油叉车。

2.不在丽水市内指定回收企业回收的柴油叉车。

3.仅购置新能源叉车的，不列入补助范围。

4.自2022年10月1日（含）起，登记的柴油叉车不纳入补助范

围。

5.自2022年10月1日(含)起,老旧柴油叉车产权单位由财 政供

养的单位转移或变更至非财政供养的单位或个人不纳入补助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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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财政供养单位，应带头

实施淘汰，其淘汰柴油叉车不实行补助。

二、申请补助工作流程

老旧叉车报废。申领人将待报废的老旧叉车送至

具有机动车报废回收资质的企业进行报废拆

解，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叉车)，到商务

部门确认拆解叉车相关信息

老旧叉车注销。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叉车注销手

续。

新能源叉车登记。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新购买的

叉车登记手续；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市场监管部门

的信息进行环保编码登记。

补助申请。申领人(或委托代理人)至老旧叉车新能

源替代补助申请受理点(或通过信息系统)提交相

关材料。

补助审核。根据报废、注销、登记等信息，相关部

门联合对补助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补助发放。经审核，符合补助条件的，由生态环境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将补助资金划拨至

以机主(单位)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

注：若存在先购买后报废的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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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助标准

补助参考标准表

额定载荷 老旧柴油叉车淘汰补助金额 新能源叉车购置补助金额

m＜1t 2000元/台 6000元/台

1t≤m＜2t 4000元/台 8000元/台

2t≤m＜3t 6000元/台 10000元/台

m≥3t 8000元/台 12000元/台

四、丽水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受理点

区、县（市） 单位名称 受理点地址

莲都区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石

牛路220号

松阳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松阳

分公司

松阳县望松街道王村村城北

工业园区9号

云和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云和

分公司

云和县元和街道霞晓桥村岭

脚5号

景宁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景宁

分公司
景宁县红星街道岗石村汇头

庆元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庆元

分公司

庆元县屏都街道屏都综合新

区翠竹路2-1号

龙泉市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龙泉

分公司
龙泉市宫头村上凉亭

遂昌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遂昌

分公司

遂昌县妙高街道君子路243

号

缙云县
丽水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缙云

分公司

缙云县七里乡七里村溪东路

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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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助资金申请表

老旧柴油叉车新能源替代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报

单位

基本

情况

车主姓名/单位

名称(章)

身份证号(营业

执照注册号)
单位性质 单位 个人

全权代理人 联系电话

银行名称(车主

的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车主

的开户银行)

申报

项目

基本

情况

本次淘汰的柴

油叉车情况

场内号牌或环保标牌
额定载荷

(吨)
注销时间 申请标准

补助额度

（万元）

本次购置的新

能源叉车情况

场内号牌及环保标牌
额定载荷

(吨)
登记时间 申请标准

补助额度

（万元）

场内：

环保：

申请补助资金

情况

淘汰环节补助资金

（万元）

购置环节补助资金

（万元）

合计

（万元）

审核

部门

意见

商务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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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3 年度丽水市老旧柴油叉车
淘汰任务分解表

县（市、区） 国二及以下柴油叉车保有量（台） 任务分解（台）

1 莲都区 122 76

2 龙泉市 87 54

3 青田县 90 56

4 云和县 13 8

5 庆元县 77 48

6 缙云县 124 78

7 遂昌县 69 43

8 松阳县 58 36

9 景宁县 13 8

10 市本级

（开发区）
146 91

合计 799 500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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